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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2023年推免工作实施细则

发布时间： 2022-09-02 浏览次数： 253

  按照《大连海洋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遴选工作办法》（大海大校发

〔2020〕97 号）和《关于提前做好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遴选工作的通知》的

要求，学院制订了2023年推免工作实施细则。

  一、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组长：宋  军、关呈俊

  成员：迟建卫、刘  宁、孔  亮、郑丽娜、谭成玉、

  白亚乡、尹增强、张俊新、张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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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  书：宋  博

  二、工作安排

  1、8月30日, 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2、8月31日，制定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对实施细则进行审议。

  3、8月31日，学院统计专业排名情况，并进行核对。

  4、9月1-5日期间内，学院公布专业排名前15%学生名单（蓝色英才班学生专业排名前 30%学生名

单），并进行公示（不少于3天），根据要求组织学生报名。专业排名采用首次考核成绩计算（享受加

分政策的课程成绩按加分前的原始成绩计算）。

  5、9月5-6日，根据要求组织学生报名。组织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填写《大连海洋大学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6、待教育部正式文件下发后，公布推免分配名额，学院组织遴选工作。时间进度安排根据上级通知

要求进行，学院开展如下工作：

 （1）资格审查。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对照推荐条件，对报名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严格审查申

请人的推荐资格。

 （2）名额分配。学院按照学校相关要求，在符合学校政策的前提下，将推免名额分配到各专业。

 （3）确定入围学生名单。学院对申请人学业成绩进行排序，按照学校分配推荐名额 1:2 的比例确

定入围学生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天。

 （4）计算入围学生学科及创新创业竞赛奖励成绩，并组成5人专家审核小组进行审核认定，视情况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答辩并录音录像。

 （5）现实表现评定。学院召开评审工作会，对入围学生采用材料审核的方式，评定现实表现成绩。

现实表现材料包括自述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材料要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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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计算综合成绩并进行排序。综合成绩=学业成绩×85%+学科及创新创业竞赛奖励成绩×10%+现实

表现评定成绩×5%。

 （7）确定拟推荐名单并公示。学院依据综合成绩排序，按照推荐名额确定拟推荐名单，并予以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 3 天。公示无异议后将拟推荐名单报教务处。

   三、材料报送

学院于9月6日12:00前报送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名单及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推荐名单以及相关

材料的报送时间依据上级部门正式下发的通知要求进行。

 

附件：2023年推免工作评审中学生需要提交现实表现材料的要求

1、申请人准备好现实表现的自述材料（分条目撰写，如：1、...；2、...；等等，逻辑清楚），字

数不超过600字。

2、申请人准备好自述材料中提到的与评分点相关的有效证明材料（纸质版），证明不充分不予采

纳。

3、现实表现评定成绩的评定标准如下表（现实表现以百分制评分，之后需要按照5%进行折算后，才

能计入综合成绩）：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参考依据 分值

思想品德
素养

 
思想政治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思想积极要求进步，认
真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理论学习活动，自觉加

强政治修养。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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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维护社会公德，文明礼
貌，爱护公物，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热
心公益，勤俭节约，爱护环境,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

尚。

身心健康
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和体育竞赛活动，体魄健康，
体育成绩达标；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

行为规范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公
共秩序，关心集体，积极参与各项集体活动，自觉维

护集体荣誉

学业发展
素养

 

专业基础素养
掌握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方法
和思维方法，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具备正确的科

学伦理和学科专业品质。

20 分学业提升能力
入选学校“蓝色英才班”“本硕贯通培养工程”，参

加国内外校际学习交流，修读辅修专业等。

职业技能
通过外语、普通话、计算机等相关等级考试，以及其
他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

等。

科研创新
素养

科学研究
积极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协助教师完成科研任务和成

果转化。

20 分学术交流
参加各类与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讲座、报告、研讨等

会议。

创新创业
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科及创新

创业类竞赛、创业项目孵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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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
素质

组织管理
担任学生干部，沟通协调能力强，荣获“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团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荣

誉称号。
20 分

社会实践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志愿服务等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受到表彰。

附加项

（学院可
根据学
科、专业
具体情况
设置）

1、参加优秀学生国内校际交流的加20分；

2、获得辽宁省华育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加20分；

3、获得其他市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的加5分（可累计）；

4、其他；

（1）在读期间，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以
下的学术论文（录用通知无效），并可以通过知网、万方、维普检测

到，记5分/篇（可累计）；

（2）在读期间，依据大学生科技及创新创业竞赛相关管理规定，
获得A、B、C 三类项目校级一等奖，记5分（团队参赛只计算团队负

责人）（可累计）。

5、以上项目可累计加分，分值不超过20分。

20 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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